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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公开征求意见后 ,引起了

极大的社会关注 ,意见及建议很多 ,道理也很好。作

为一名长期从事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工作者 ,我对

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有以下几点主要看法 ,仅供学

术讨论参考。

1 　对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监管码

制度的科学基础应进一步论证

根据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的规定 ,国家拟对食

品生产、经营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许可

制度 ,同时对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

监管码制度。这样规定 ,可能有其道理 ,但我个人认

为国家应当对食品生产、经营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

关产品实行许可制度 ,但没有必要对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监管码制度。理由之一 ,对

食品生产经营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许

可制度 ,是世界绝大多数国普遍接受的食品安全管

理制度 ,相反 ,很少有国家对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

品相关产品实行监管码制度。理由之二 ,对食品生

产经营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许可制度 ,

包括了对所生产、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

关产品的许可 ,没有必要重复实行监管码制度。理

由之三 ,实行许可制度和实行监管码制度的目的及

作用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,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 ,存在

立法逻辑上的相互冲突。从立法意义上讲 ,只要取

得食品生产经营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许

可 ,就获得了生产经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

产品的权利 ,因而 ,没有必要取得监管码。如果“没

有取得监管码”,就不能生产、经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
和食品相关产品 ,那末也就失去了设立许可制度的

立法意义。理由之四 ,对食品生产、经营实行许可制

度的对象是食品生产、经营者 ,具有可操作性 ,而对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监管码制度

的对象是单个产品 ,其数量巨大 ,没有哪个国家有能

力对每一个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

监管码管理。如果只能对一部分大型食品企业所生

产的食品实行监管码制度 ,那么就失去了设立监管

码制度的意义。理由之五 ,监管码制度既不同于也

不能代替食品身份条形码 ,缺乏食品溯源的作用。

2 　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的框架值得商榷

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设总则、食品安全风险监

测和评估、食品安全标准、食品检验、食品生产经营、

食品进出口、食品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置、监督管理、

法律责任及附则 ,共十章。如有可能将《食品安全法

(草案)》“第五章 ,食品生产经营”改为“第二章 ,食品

及食品添加剂”,并增设两章“食品用设备、容器及包

装”和“食品标签和广告”,其框架结构会更合理。其

理由如下 : (1) 食品安全立法的目的是保证食品安

全 ,预防食源性疾病 ,因而 ,应当对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、食品用设备、食品用容器及包装、食品标签和广

告做出明确的要求或规定。尽管《食品安全法 (草

案)》已涉及相关内容 ,但与某些国家相比 ,还不够完

善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,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没有

对“食品用设备、容器及包装”提出具体要求或规定 ;

(2)“食品及食品添加剂”章节中可以涵盖《食品安全

法 (草案)》“第五章 ,食品生产经营”的内容 ,反过来

则不然 ; (3)“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”、“食品安全

标准”、“食品检验”固然必要和重要 ,但不必突现于

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。因为 ,保证食品安全的根

本在于绝大多数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遵守法律规范

和职业道德 ,食品生产经营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

人 ; (4)将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“第五章 ,食品生产经

营”改为“第二章 ,食品及食品添加剂”,在不会有悖

于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有关“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 ,

可以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做出调整”规定的前

提下 ,可淡化“分段管理”的痕迹 ,有利于今后实现

“大部门”改革。

3 　“负总责”的提法值得推敲

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“负总责”的提

法值得推敲。(1)在法律中应当明确规定“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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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负有的具体职责 ,而不宜用“负总责”予以概括。

(2)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规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”,但没

有规定“负总责”的权利 ,如县级人民政府对实行垂

直管理部门的领导追究责任的权限等。如果县级人

民政府不能对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领导追究责任 ,

那么如何“负总责”? (3)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规定

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

监督管理负总责”,而国家出台的“大部门”改革方案

规定“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、组织查处食品

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”。按我国惯例 ,地方卫生部门

同样会“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”职责 ,而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负责“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

督管理工作”,两者之间“协调”职责又如何“协调”和

进行责任追责 ,《食品安全法 (草案)》没有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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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
2008 年 　第 7 号

　　春节临近 ,有大批回乡、探亲、旅游人员出行 ,部分地区发生持续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大量人员滞留

在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机场、码头和交通线路上 ,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严重影响。为防范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,保

障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,就加强食品和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的问题公告如下 :

一、餐饮单位要加强卫生管理 ,确保食品安全

餐饮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食品卫生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要求 ,落

实原料进货索证索票验收制度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培训制度、生熟食品分开制度以及餐饮具消毒等各项

卫生制度 ,规范餐饮加工过程卫生行为 ,避免食物中毒隐患 ,保证餐饮食品符合卫生要求。承担向受灾群众

临时安置点提供食品、生活饮用水任务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 ,保证食品和饮用水质量 ,确保卫生安全。

二、家庭聚餐要防止食品受到致病物质的污染

家庭聚餐要选购新鲜的食品原料 ,不食用病死、毒死和死因不明的畜禽 ;要保持厨房清洁卫生 ,加工过

程避免生食品与熟食品接触 ,防止食品接触农药、鼠药等有毒有害物品及其容器 ;剩余熟食品要尽早重新加

热后食用。

三、公众在外就餐要注意饮食卫生 ,选择卫生诚信度较高的餐饮单位

公众在外不要食用来源不明的食品 ,不饮用生水。卫生行政部门依据餐饮单位卫生情况 ,对不同餐饮

单位进行了卫生信誉度等级评定 ,根据优劣等次分为 A、B、C 三个等级 ,并标识在卫生许可证右上角。公众

在外就餐时应选择有卫生许可证的餐饮单位 ,并尽量选择卫生诚信度较高的餐饮单位。

四、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重点场所的卫生监督工作

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卫生监督员深入到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 ,加强食品、生活饮用水监督检查 ;要对提

供年夜饭的餐馆、酒楼和庙会、游园会餐饮服务实施重点监管 ;要落实节日值班制度 ,认真处理投诉举报 ,及

时查处食物中毒隐患。

特此公告。

卫 生 部

二 ○○八年二月三日

—092—
中国食品卫生杂志

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
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2008 年第 20 卷第 4 期


